纸箱加工定作合同

甲    方：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乙    方：                                 签订地点：  青口投资公司       

一、合同内容
	纸箱名称
	规格CM(外径)
	单价
	数量
	纸箱用料

	
	长
	宽
	高
	元/只
	只
	

	纸箱
	39.5
	29.5
	27.5
	
	6000
	面160G牛皮

里110G牛皮

BC120G+130G高瓦

	合计金额
	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备注：甲方提供的样品箱或印刷版样，乙方加工前应由甲方质检人员签字确认。

    


二、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乙方对质量的条件和期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检疫规程》要求。纸箱生产单位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定点注册单位，不准买号生产，及时、足额提供商检局签发的包装性能鉴定结果单。稿样，乙方负责制版。
三、验收方式：乙方需保证所供产品的质量、规格、数量都符合合同要求，甲方凭样验收入库，并给乙方出具入库单，或在乙方的产品发货单上签字认可。如有质量问题，甲方需在收到货物7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将立即安排质检人员前往解决，逾期将视作合格产品。

四、交（提）货地点：方式和费用负担：送货到甲方指定仓库，运费、装卸费由乙方负担。

五、结算方式: 乙方提供有效发票，票到甲方结清全部货款。

六、其它的约定事项：

1、如双方终止合同，甲方应在30日内结清全部货款；

2、交货实际数量与订货数量允许有正负10％的浮动，货款按实际交货数量计算。
七、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双方共同遵守，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每天支付合同总额5％的违约金。

八、解决合同纠纷方式：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规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守约方当地法院诉讼解决。

九、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  方: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沙坨
法定代表人: 史祥平
委托代理人:


	乙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